
鳳山縣舊城公告範圍前後對照表 

   原公告範圍  公告新增範圍  

公告日期、字

號  

內政部 78 年 8 月 19 日 74 台內民字第

338095 號公告  

   

古蹟及其所定

著土地之範圍  

鳳山縣舊城包括東門、南門、北門及其

城牆、護城河、北門外之土地廟及井等

合併列第一級古蹟、統稱鳳山縣舊城。  

新增古蹟本體：  

１、左營區興隆段 756 號城牆遺構。  

２、左營區興隆段 810-1 號城牆遺構。  

新增古蹟之定著土地範圍：詳如土地清冊及圖

示。  

  

  

新增古蹟之定著土地範圍地號清冊 

位置  地號  面積  所有權人  管理者  
土地使用 

分區  
備註  

左營大路、中

正路路口之公

園內  

左營區興隆段 

756 號  
311 m2  中華民國  

高雄市政府 

工務局  
公園用地  國定古蹟本體  

自助新村內  
左營區興隆段 

810-1 號  
797 m2  中華民國  

國防部 

總政治作戰局  

第四種 

住宅區  
國定古蹟本體  

自助新村內  

左營區興隆段 

807-2 號 

（部份土地）  

1180 m2  中華民國  
國防部 

總政治作戰局  

第四種 

住宅區  
國定古蹟範圍  

自助新村內  
左營區興隆段 

808-1 號  
493 m2  中華民國  

國防部 

總政治作戰局  

第四種 

住宅區  
國定古蹟範圍  

自助新村內  

左營區興隆段 

811 號 

（部份土地）  

1270 m2  中華民國  
國防部 

總政治作戰局  

第四種 

住宅區  
國定古蹟範圍  

總面積：4051m2  

   

註：表內面積係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得知，實際仍應依測量成果為準。  

   

   



 

   

 


